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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募集资金，1000余人被骗 14亿
“纳泓系”集资诈骗案一审公开宣判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姜叶萌

本报讯 以“内部员工理财”

“保本保高利息” 为诱饵， 诱骗被害

人签订虚假理财协议， 骗取 3 名被害

人 325万余元……近日， 这起养老诈

骗案件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进行

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

孙某福做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时， 认识了王阿姨姐妹和李阿姨等客

户。 2015 年 8 月， 孙某福开始向李

阿姨推荐理财产品。 孙某福号称“保

本保息， 属于公司内部的理财， 投资

利息高， 也稳定”。 李阿姨听信了孙

某福的话， 陆陆续续向孙某福转账

65 万元购买理财。 事后， 李阿姨向

孙某福催问投资的回报收益， 孙某福

以支付利息、 补偿款为名返还李阿姨

2.9 万元， 并诱导李阿姨将到期的理

财， 本息继续进行投资。

2017 年 11 月， 孙某福联系李阿

姨， 称自己从保险公司跳槽到某证券

公司工作， 并向李阿姨推荐证券公司

员工版的固收理财产品。 孙某福谎称

该理财产品年化利率达 9.998%， 只

有内部员工才有资格购买， 但是他愿

意用自己的名额帮李阿姨代为购买。

孙某福还特意从网上花 10 元钱买了

一份“高仿版” 理财协议， 从而又从

李阿姨处骗得 30余万元。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

间， 孙某福以委托理财为由， 通过签

订虚假的委托贷款资产转让交易协

议， 骗得被害人王阿姨姐妹两人 191

万余元。 之后， 孙某福以支付利息的

名义返还了 5.6 万余元， 自此以各种

理由推脱再没有归还投资钱款。 2019

年 12 月， 王阿姨向孙某福催要赎回

投资本金， 孙某福谎称， 为了让投资

项目及早落地， 拿回款项， 需要打点

费用。 为了早日拿回钱款， 王阿姨姐妹

又被骗去 47万余元。

综上， 被告人孙某福实际诈骗数额

共计 325万余元， 骗得的钱款被其赌博

挥霍殆尽。 李阿姨和王阿姨姐妹先后前

往孙某福的公司求证， 发现自己签的理

财协议都是假的， 于是相继报警。 今年

1月孙某福被民警抓获。

上海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孙某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 履

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

骗罪。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

告人孙某福合同诈骗罪罪名成立。 被

告人孙某福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 并能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

处罚。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福犯

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并

处罚金 30 万元， 赃款责令退赔发还被

害人。

两孩童玩闹抢铅笔 将邻座眼睛戳残
法院：两家分别赔偿 27.9万余元，学校不用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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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小强和莹莹课间玩闹， 将铅笔

甩到了邻座同学洋洋的脸上。 不幸

的是， 笔尖正巧戳在了洋洋的眼睛

上。 尽管经过手术救治， 洋洋的眼

睛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 那么谁该

为这起意外事故负责呢？ 洋洋的父

母将小强、 莹莹以及学校一起告上

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同学玩闹“殃及池鱼”

洋洋、 小强和莹莹是上海某小

学二年级的学生。 洋洋和莹莹是同

桌， 小强和莹莹是前后桌。 据洋洋

回忆， 事发当天， 正值课间休息，

他正坐在座位上看书， 莹莹和小强

则拿着一支铅笔在玩闹嬉戏。 二人

拉扯过程中铅笔刺中了洋洋的左

眼。

洋洋由小强家长送去医院， 因

伤势严重， 检查后当晚入院手术。

最终洋洋还是落下了八级伤残的后

果。 洋洋一家认为， 洋洋的伤势是

三名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 郭、 周

二人是直接侵权人， 其监护人应承

担侵权责任。 事发时， 班主任留在

教室批改作业， 未起到监管作用，

事发后由很多学生将情况报告给了

老师， 说明学校未第一时间发现洋

洋受伤， 管理失职， 也未进行妥善

的就医安排， 故应共同赔偿。 对于

今后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 洋洋保

留诉权。 洋洋一家向三名被告提出

合计 66万余元的经济赔偿。

被告学生：学校亦有责任

对此， 小强一方认为， 洋洋左

眼损伤是因莹莹将手握的铅笔头戳

入洋洋左眼所致， 与小强无直接关

联， 小强只是很平常地手拿铅笔递

给莹莹， 不是也不应作为第一被

告。 事发时老师在教室内未能尽到

监管职责， 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莹莹一家则对洋洋受伤表示歉

意， 但莹莹是无意的。 本案事件起

因在于小强， 小强假装愿借铅笔，

实则在铅笔的交付过程中故意握紧

不让莹莹取得， 在莹莹也相应加重

力道后又故意放手导致铅笔因惯性

戳中洋洋。 同时， 事发时小强已超

过 8 周岁， 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而莹莹未满 8周岁， 系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故小强对危险行为及

后果较莹莹有更清楚的意识及预

料， 小强方应负主要赔偿责任。 学

校有义务保障学生基本的人身安

全， 但学校未举证证明进行过安全

教育宣传， 课间留下的老师在批改

作业， 而非巡视， 未起到维护秩序

的职能， 存在失职， 应承担主要赔

偿责任。

学校：已尽到监管职责

学校认为， 洋洋未提供任何证

据证明学校在本案事件中未尽到教

育、 管理职责。 学校在日常教学、

晨会、 午会及班会中都组织过安全

教育， 并利用午间广播、 集体晨

会、 国旗下讲话等形式进行安全教

育宣传， 课间也安排老师和学生在

班级中巡视， 防范突发事件。 本案

是前后桌同学在课间发生的意外事

件， 不同于儿童在教室、 楼道的嬉

笑、 打闹等剧烈运动， 难以预防预

料。 老师面对的是全体学生， 要求

老师时刻盯着前后排学生间的互动

交流既不现实， 也超出了安全保障

及注意义务的合理范围。

事发时， 莹莹即将年满 8 周

岁， 不可能对自身行为毫无认知。

事发后， 老师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学校已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 不存

在过错， 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学校不用担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洋洋左

眼是被他人持有的铅笔所伤。 而根

据查明事实， 事发时对涉案铅笔施

力的为小强、 莹莹二人。 二人虽无

故意侵害洋洋之恶意， 但毕竟铅笔

属于学习用品， 绝非嬉闹、 玩笑的

工具， 若不当使用存在伤人伤己的

风险。 且二人试图控制铅笔的举动

互相影响， 对铅笔的状态、 轨迹及

伤人后果产生了共同作用， 而非单

方掌控的结果， 故郭、 周两方均不

能免责。 同时， 莹莹与小强虽然在

年龄的精确计算上略有差距， 但二

人是同年级学生， 享受同等的校内

教育资源， 对标同等的教学要求。

况且未成年人的辨识、 判断能力归

根到底与其受教育程度、 认知发展

水平等密切相关。 作为一名小学二

年级的学生， 对于铅笔这一基本文

具已有相当的接触， 对于铅笔的功

能用途、 使用方式、 注意事项具有

一定的认识， 对于学生行为规范、

文明举止要求、 玩闹的危害也有所

了解， 相应规则意识与安全意识亦

在不断形成、 巩固、 提升中。 二人

对洋洋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故

应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事发时处于课间， 该时段由

学生自主安排， 事发地点位于教室

内， 是学生课间休整、 活动的常规场

地， 且郭、 周二人抓笔较劲的时间较

短， 也未伴随争吵、 肢体冲突等异常

征兆， 在此情形下要求老师预见到伤

害事故的发生， 显属苛刻。 更何况，

本案事故的起因是学生间借笔， 这一

现象普遍存在， 并不构成破坏校园秩

序的不合理风险， 恰恰是学生间的施

力行为才开启了危险源。 需要指出的

是，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 并非禁

锢学生的囚笼， 学校履行法定职责及

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应有合理限度。

学生在校课余时间内仍应以行为准

则、 自律意识等加以规范， 不提倡也

不得不当限制学生休息、 活动的自

由， 否则有违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合

理需求及正确的教育理念。 事发后，

学校在事后处置过程中并无不当。

据此， 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致伤原因力及本案实际情况， 法院确

定被告小强方、 莹莹方对洋洋损伤承

担连带责任且内部责任份额各半， 两

家人分别赔偿洋洋经济损失 27.9 万

余元， 学校没有责任， 无需赔偿。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依

法公开宣判被告人黄力洪、 朱迪集资

诈骗案， 被告人任卫东集资诈骗案及

被告人丁淑云、 陆震峰集资诈骗案

（系公诉机关分案起诉的单位犯罪案

件）， 对黄力洪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

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任卫东、 朱迪、

丁淑云、 陆震峰分别以集资诈骗罪判

处有期徒刑 15 年至 7 年不等， 并处

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

经审理查明：2014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被告人黄力洪伙同任卫东等

人， 先后注册成立纳泓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海佑财富 （上海） 投资有限公

司、 海佑资产管理 （上海 ） 有限公

司、 海佑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

等公司 （以上公司合并简称为 “纳泓

系” 公司）。 后“纳泓系” 公司未经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违反私募基金管

理法律法规等规定， 陆续在全国各地

设立线下门店或通过线上 APP， 采

用招揽客户、 电话推销、 口口相传等

公开宣传手段， 以承诺年化收益率

5%至 20%不等的收益为诱饵， 向社

会不特定公众销售债权转让类理财产

品和私募基金产品等， 且部分私募基

金产品未备案，并通过个人账户、关联

公司账户将非法募集的资金归集、占

用。其间，黄力洪、任卫东等人明知“纳

泓系”公司资不抵债、兑付资金存在缺

口，仍伙同韩宝毅（另案处理）等人通

过虚构项目标的、 资金用途等欺骗方

式募集资金。 被告人朱迪、丁淑云、陆

震峰分别以公司总裁、财务总监、财务

经理等身份参与非法集资。 至案发，“纳

泓系” 公司通过线下门店及线上理财平

台非法募集资金人民币 79.18 亿余元，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投资人本息、公

司经营支出等，共造成 1000 余名被害人

实际经济损失人民币 14亿余元。

上海一中院认为， 被告人黄力洪、

任卫东、 朱迪、 丁淑云、 陆震峰分别作

为涉案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共

同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上述被告

人的集资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特别重

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秩

序， 结合本案事实、 性质、 情节和社会

危害程度等，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家属、 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通过视频旁听了宣判。 本市司法机关将

继续加强对涉案资产的追赃挽损工作。

谎称“内部员工理财” 保险业务员诈骗 325万
被判有期徒刑 12年，并处罚金 30万元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奕颖

本报讯 曾任多家企业高

级顾问的老陈退休多年， 在某

交友网站认识了“90 后” 女

友。 双方网恋 9个月， 女友前

前后后借走老陈 430 余万元，

弄得妻离子散， 不得不卖房还

债， 而这些钱多数都用来打赏

年轻帅气的男主播。 近日， 经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张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处罚金 45万元。

64 岁的老陈退休多年，

担任着多家企业的高级顾问。

2020 年 4 月的一天， 他在某

交友软件上认识了“90 后”

女子张某， 尽管有着 30 多岁

的年龄差， 但两人却越聊越投

机。

张某告诉老陈， 自己是单

身母亲， 已经怀孕 8 个月了，

家里还有一个 5岁的女儿， 孩

子的生父从来没有照顾过她

们， 早已失去联系。 她一直带

着女儿和母亲住在一起， 生活

拮据。

听着张某的叙述， 老陈对

她的不幸遭遇充满怜悯， 还安

慰道：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张某对

此满心憧憬。 而老陈也确实对

张某呵护有加， 多次转钱给张

某用以生活日常开销等。

半个月后， 张某早产生下

了儿子。 在此期间， 张某以需

要剖腹产、 小孩早产需要治

疗、 自己身体虚弱需要治疗等

理由， 向老陈借了将近 3 万

元。

与此同时， 张某在某直播

平台上迷上了一个年轻帅气的

男主播小李， 两人不仅加了微

信， 还见了面。

张某先是谎称女儿得了白

血病要化疗， 儿子还要进保育

箱， 几乎每天都找老陈借几千

元钱。 到 2020 年 8 月， 老陈

已经先后借款给张某 40 多万

元。 张某不停编造各种理由拖

延时间， 甚至谎称女儿去世，

继续博取同情。

见老陈天天催着自己还

钱， 张某又心生一计， 谎称自

己老家有房产和价值几百万的

名贵狗场可以出售， 卖掉后肯

定可以把借的钱都还上， 只是

里面还有纠纷， 需要请律师打

官司。

在“出售房产” 过程中，

张某申请了多个微信号， 虚构

了“程律师” “刘法官” 等身

份来获得老陈信任。 2020 年 8

月至 10月， 张某及“程律师”

先后以家中老人过世需要丧葬

费、 卖房过程中需要好处费打

点为由， 多次向老陈借款。 不

知不觉间， 老陈前后借给张某

总计 430余万元。

然而， 老陈出借的钱也都

是借的。 随着债主一个个上

门， 老陈清醒过来， 随后报了

警。 2021 年 9 月 30 日， 张某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此时， 骗来的 430 余万元

已被她挥霍一空， 其中的 260

多万元还被用于打赏男主播小

李。 张某无力偿还这些钱， 最

终老陈妻离子散， 还背上了一

身债务。

近日， 经长宁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 张某因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3 年， 剥夺政治权

利 3年， 并处罚金 45万元。

六旬爷叔网恋“90后”

9个月掏空 430余万
借款都进了帅气男主播腰包


